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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

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辽宁春光智能

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光智能”、“公司”）的保荐机构，负责春

光智能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

则制度的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新《公司法》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修改完善

公司治理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春光智能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核查、查阅资料等方式， 

督促公司规范运作。 

5.现场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开展现场核查，对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规、

经营财务状况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公司治理和信息披

露合规性等方面进行了核查。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对春光智能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延期、

对外担保和以债转股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等事项进

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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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

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2025 年年度，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良好，不存在违反或不履行承诺等

情况 

四、其他事项 

项目 说明 

1.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无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

押冻结情况 
无 

3.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

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